附件2
商务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一、报价要求：1、本项目采购标的需执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其他强制性标准、规范等要求。2、投标人请务必认真了解项目采购需求和要求，本项目供应商报价仅限《自治区柳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第四季度水质自动监测站试剂采购服务需求》表中的对应的品牌及型号（货号），不接受推荐品牌及型号外的产品，供应商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产品的品牌、配置，配置必须是原厂出厂标配（雪迪龙品牌可兼容其他厂家提供配套试剂），否则报价无效。 3、投标产品如为进口产品的，供应商需提供供货证明、售后服务承诺书复印件及质量检测报告复印件。
二、交货要求： 1、产品应按有关要求进行包装并采用适当的运输方式运抵合同交货地点。2、中标人提供的货物必须原装、全新的、最新生产批号、具出厂合格证，序列号、包装箱号与出厂批号一致并可追索查阅、满足国家及行业强制性标准及规范，并符合采购人提出的有关质量标准的产品。采购人根据采购文件上的技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现场验收，符合采购文件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初步验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 3、所有货物在开箱检验时必须完好，无破损，配置与装箱单相符。货物外观清洁，标记及字体清晰、明确。 4、中标人交货时须随附货物清单，且必须提交如下资料：货物出厂产品合格证、说明书。 5、交货期：2025年11月17日。已指定交货期的货物必须在指定期限内交货，否则按违约处理。若因生产厂商或代理商原因无法按时供货，须提前与采购人协商，并提交情况说明。6、其他要求：货物发出后提供试剂耗材供货清单提交给采购人。
三、货物的验收： 1、验收按国家有关的规定、规范进行。货物质控要求符合采购人需求的质量控制标准或有效试验判断标准要求。 2、对于相关货物，若不能在收到货物时进行验收的，采购人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质量问题的，中标人需在 5 个工作日内无条件换货。 
四、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质量保证期从验收合格之日起计，货物质保期不少于货物有效期的三分之二期限，3个月内因质量问题须包换。如有在质量保证范围和质量保证期内发生非因采购人正常使用造成的质量问题的，中标人应在收到有关通知后5 个工作日内予以更换。质保期内全部服务费和更换货物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